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113年度中簡字第2616號

聲  請  人 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      告  林宏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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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3

年度偵字第34921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文

林宏柏犯偽造署押罪，處有期徒刑肆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

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　　犯罪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犯罪事實「附表」編號4、5「偽造

署押時間」欄所載之「112年4月10日」、「112年5月4日」

應更正為「112年5月5日」及「112年5月4日至同年月24日間

某日」外，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（如

附件）。

二、論罪科刑：

　㈠核被告林宏柏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17條第1項之偽造署押罪。

又被告於附表編號1至3所為偽造署押之犯行，雖係自然意義

上之數行為，然均係被告為達同一掩飾其身分而避免通緝犯

身分遭發現之目的，於密接之時、地所為，且侵害相同之法

益，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，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

行分離，應認各個舉動均為犯罪行為之一部分，係基於單一

犯意接續所為，為接續犯，論以一偽造署押罪。聲請簡易判

決處刑意旨認此部分應予分論併罰，容有誤會。

　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過去曾有詐欺、偽造文

書等前科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全國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

稽，足見素行不佳。被告又為求掩飾其通緝犯身分，竟偽造

「林耀恩」之署押，足生損害於「林耀恩」及耘角家居有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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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買賣交易之正確性，所為應予非難；又考量被告犯後坦

承犯行，態度尚可，並衡酌被告於本案之犯罪動機、手段及

對「林耀恩」及耘角家居有限公司所生之危害，暨其教育智

識程度（詳個人戶籍資料之「教育程度註記」欄所載）等一

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

準。

三、沒收：

　　按刑法第219條規定，偽造之印章、印文或署押，不問屬於

犯人與否，沒收之，係採義務沒收主義，凡偽造之印章、印

文或署押，不論是否屬於犯人所有，苟不能證明業已滅失，

均應依法宣告沒收（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310號判決意

旨可資參照）。經查，被告於附表所示文件上偽造「林耀

恩」共4枚，核均係偽造之署押，無論屬於犯人與否，均應

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宣告沒收。
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450條第1項、

第454條第2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所示之刑。

五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

訴狀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（應附繕本）。

本案經檢察官戴旻諺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中簡易庭　法　官　江文玉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，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，

上訴期間之計算，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俐雅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 　　日

附錄論罪科刑法條

中華民國刑法第217條

偽造印章、印文或署押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3年以

下有期徒刑。

盜用印章、印文或署押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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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：

附件：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34921號聲請簡

易判決處刑書。

編號 偽造「林耀恩」

署押之數量

偽造署押之時間、文件及位置

1 偽造「林耀恩」

署押1枚

112年3月9日、編號#Z000000000訂購

單頁尾空白處

偽造「林耀恩」

署押1枚

112年3月9日、編號#Z000000000訂購

單「簽收」欄

2 偽造「林耀恩」

署押1枚

112年5月5日、編號#Z000000000訂購

單「簽收」欄

3 偽造「林耀恩」

署押1枚

112年5月4日至同年月24日間某日、編

號#Z000000000訂購單「簽收」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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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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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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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3年度偵字第34921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林宏柏犯偽造署押罪，處有期徒刑肆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　　犯罪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犯罪事實「附表」編號4、5「偽造署押時間」欄所載之「112年4月10日」、「112年5月4日」應更正為「112年5月5日」及「112年5月4日至同年月24日間某日」外，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二、論罪科刑：
　㈠核被告林宏柏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17條第1項之偽造署押罪。又被告於附表編號1至3所為偽造署押之犯行，雖係自然意義上之數行為，然均係被告為達同一掩飾其身分而避免通緝犯身分遭發現之目的，於密接之時、地所為，且侵害相同之法益，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，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離，應認各個舉動均為犯罪行為之一部分，係基於單一犯意接續所為，為接續犯，論以一偽造署押罪。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此部分應予分論併罰，容有誤會。
　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過去曾有詐欺、偽造文書等前科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全國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稽，足見素行不佳。被告又為求掩飾其通緝犯身分，竟偽造「林耀恩」之署押，足生損害於「林耀恩」及耘角家居有限公司買賣交易之正確性，所為應予非難；又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，態度尚可，並衡酌被告於本案之犯罪動機、手段及對「林耀恩」及耘角家居有限公司所生之危害，暨其教育智識程度（詳個人戶籍資料之「教育程度註記」欄所載）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三、沒收：
　　按刑法第219條規定，偽造之印章、印文或署押，不問屬於犯人與否，沒收之，係採義務沒收主義，凡偽造之印章、印文或署押，不論是否屬於犯人所有，苟不能證明業已滅失，均應依法宣告沒收（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31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）。經查，被告於附表所示文件上偽造「林耀恩」共4枚，核均係偽造之署押，無論屬於犯人與否，均應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宣告沒收。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450條第1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所示之刑。
五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（應附繕本）。
本案經檢察官戴旻諺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中簡易庭　法　官　江文玉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，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，上訴期間之計算，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俐雅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 　　日
附錄論罪科刑法條
中華民國刑法第217條
偽造印章、印文或署押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盜用印章、印文或署押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亦同。
附表：
		編號

		偽造「林耀恩」署押之數量

		偽造署押之時間、文件及位置



		1

		偽造「林耀恩」署押1枚

		112年3月9日、編號#Z000000000訂購單頁尾空白處



		


		偽造「林耀恩」署押1枚

		112年3月9日、編號#Z000000000訂購單「簽收」欄



		2

		偽造「林耀恩」署押1枚

		112年5月5日、編號#Z000000000訂購單「簽收」欄



		3

		偽造「林耀恩」署押1枚

		112年5月4日至同年月24日間某日、編號#Z000000000訂購單「簽收」欄







附件：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34921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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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3
年度偵字第34921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林宏柏犯偽造署押罪，處有期徒刑肆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
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　　犯罪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犯罪事實「附表」編號4、5「偽造
    署押時間」欄所載之「112年4月10日」、「112年5月4日」
    應更正為「112年5月5日」及「112年5月4日至同年月24日間
    某日」外，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（如
    附件）。
二、論罪科刑：
　㈠核被告林宏柏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17條第1項之偽造署押罪。
    又被告於附表編號1至3所為偽造署押之犯行，雖係自然意義
    上之數行為，然均係被告為達同一掩飾其身分而避免通緝犯
    身分遭發現之目的，於密接之時、地所為，且侵害相同之法
    益，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，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
    行分離，應認各個舉動均為犯罪行為之一部分，係基於單一
    犯意接續所為，為接續犯，論以一偽造署押罪。聲請簡易判
    決處刑意旨認此部分應予分論併罰，容有誤會。
　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過去曾有詐欺、偽造文
    書等前科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全國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
    稽，足見素行不佳。被告又為求掩飾其通緝犯身分，竟偽造
    「林耀恩」之署押，足生損害於「林耀恩」及耘角家居有限
    公司買賣交易之正確性，所為應予非難；又考量被告犯後坦
    承犯行，態度尚可，並衡酌被告於本案之犯罪動機、手段及
    對「林耀恩」及耘角家居有限公司所生之危害，暨其教育智
    識程度（詳個人戶籍資料之「教育程度註記」欄所載）等一
    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
    。
三、沒收：
　　按刑法第219條規定，偽造之印章、印文或署押，不問屬於
    犯人與否，沒收之，係採義務沒收主義，凡偽造之印章、印
    文或署押，不論是否屬於犯人所有，苟不能證明業已滅失，
    均應依法宣告沒收（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310號判決意
    旨可資參照）。經查，被告於附表所示文件上偽造「林耀恩
    」共4枚，核均係偽造之署押，無論屬於犯人與否，均應依
    刑法第219條之規定宣告沒收。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450條第1項、
    第454條第2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所示之刑。
五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
    訴狀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（應附繕本）。
本案經檢察官戴旻諺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中簡易庭　法　官　江文玉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，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，
上訴期間之計算，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俐雅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 　　日
附錄論罪科刑法條
中華民國刑法第217條
偽造印章、印文或署押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3年以
下有期徒刑。
盜用印章、印文或署押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亦同。
附表：
編號 偽造「林耀恩」署押之數量 偽造署押之時間、文件及位置 1 偽造「林耀恩」署押1枚 112年3月9日、編號#Z000000000訂購單頁尾空白處  偽造「林耀恩」署押1枚 112年3月9日、編號#Z000000000訂購單「簽收」欄 2 偽造「林耀恩」署押1枚 112年5月5日、編號#Z000000000訂購單「簽收」欄 3 偽造「林耀恩」署押1枚 112年5月4日至同年月24日間某日、編號#Z000000000訂購單「簽收」欄 
附件：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34921號聲請簡
易判決處刑書。

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3年度中簡字第2616號
聲  請  人 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林宏柏






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3年度偵字第34921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林宏柏犯偽造署押罪，處有期徒刑肆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　　犯罪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犯罪事實「附表」編號4、5「偽造署押時間」欄所載之「112年4月10日」、「112年5月4日」應更正為「112年5月5日」及「112年5月4日至同年月24日間某日」外，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二、論罪科刑：
　㈠核被告林宏柏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17條第1項之偽造署押罪。又被告於附表編號1至3所為偽造署押之犯行，雖係自然意義上之數行為，然均係被告為達同一掩飾其身分而避免通緝犯身分遭發現之目的，於密接之時、地所為，且侵害相同之法益，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，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離，應認各個舉動均為犯罪行為之一部分，係基於單一犯意接續所為，為接續犯，論以一偽造署押罪。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此部分應予分論併罰，容有誤會。
　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過去曾有詐欺、偽造文書等前科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全國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稽，足見素行不佳。被告又為求掩飾其通緝犯身分，竟偽造「林耀恩」之署押，足生損害於「林耀恩」及耘角家居有限公司買賣交易之正確性，所為應予非難；又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，態度尚可，並衡酌被告於本案之犯罪動機、手段及對「林耀恩」及耘角家居有限公司所生之危害，暨其教育智識程度（詳個人戶籍資料之「教育程度註記」欄所載）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三、沒收：
　　按刑法第219條規定，偽造之印章、印文或署押，不問屬於犯人與否，沒收之，係採義務沒收主義，凡偽造之印章、印文或署押，不論是否屬於犯人所有，苟不能證明業已滅失，均應依法宣告沒收（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31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）。經查，被告於附表所示文件上偽造「林耀恩」共4枚，核均係偽造之署押，無論屬於犯人與否，均應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宣告沒收。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450條第1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所示之刑。
五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（應附繕本）。
本案經檢察官戴旻諺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中簡易庭　法　官　江文玉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，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，上訴期間之計算，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俐雅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 　　日
附錄論罪科刑法條
中華民國刑法第217條
偽造印章、印文或署押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盜用印章、印文或署押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亦同。
附表：
		編號

		偽造「林耀恩」署押之數量

		偽造署押之時間、文件及位置



		1

		偽造「林耀恩」署押1枚

		112年3月9日、編號#Z000000000訂購單頁尾空白處



		


		偽造「林耀恩」署押1枚

		112年3月9日、編號#Z000000000訂購單「簽收」欄



		2

		偽造「林耀恩」署押1枚

		112年5月5日、編號#Z000000000訂購單「簽收」欄



		3

		偽造「林耀恩」署押1枚

		112年5月4日至同年月24日間某日、編號#Z000000000訂購單「簽收」欄







附件：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34921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。



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3年度中簡字第2616號
聲  請  人 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      告  林宏柏



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3年度偵字第34921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林宏柏犯偽造署押罪，處有期徒刑肆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　　犯罪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犯罪事實「附表」編號4、5「偽造署押時間」欄所載之「112年4月10日」、「112年5月4日」應更正為「112年5月5日」及「112年5月4日至同年月24日間某日」外，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二、論罪科刑：
　㈠核被告林宏柏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17條第1項之偽造署押罪。又被告於附表編號1至3所為偽造署押之犯行，雖係自然意義上之數行為，然均係被告為達同一掩飾其身分而避免通緝犯身分遭發現之目的，於密接之時、地所為，且侵害相同之法益，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，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離，應認各個舉動均為犯罪行為之一部分，係基於單一犯意接續所為，為接續犯，論以一偽造署押罪。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此部分應予分論併罰，容有誤會。
　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過去曾有詐欺、偽造文書等前科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全國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稽，足見素行不佳。被告又為求掩飾其通緝犯身分，竟偽造「林耀恩」之署押，足生損害於「林耀恩」及耘角家居有限公司買賣交易之正確性，所為應予非難；又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，態度尚可，並衡酌被告於本案之犯罪動機、手段及對「林耀恩」及耘角家居有限公司所生之危害，暨其教育智識程度（詳個人戶籍資料之「教育程度註記」欄所載）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三、沒收：
　　按刑法第219條規定，偽造之印章、印文或署押，不問屬於犯人與否，沒收之，係採義務沒收主義，凡偽造之印章、印文或署押，不論是否屬於犯人所有，苟不能證明業已滅失，均應依法宣告沒收（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31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）。經查，被告於附表所示文件上偽造「林耀恩」共4枚，核均係偽造之署押，無論屬於犯人與否，均應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宣告沒收。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450條第1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所示之刑。
五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（應附繕本）。
本案經檢察官戴旻諺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中簡易庭　法　官　江文玉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，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，上訴期間之計算，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俐雅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 　　日
附錄論罪科刑法條
中華民國刑法第217條
偽造印章、印文或署押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盜用印章、印文或署押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亦同。
附表：
編號 偽造「林耀恩」署押之數量 偽造署押之時間、文件及位置 1 偽造「林耀恩」署押1枚 112年3月9日、編號#Z000000000訂購單頁尾空白處  偽造「林耀恩」署押1枚 112年3月9日、編號#Z000000000訂購單「簽收」欄 2 偽造「林耀恩」署押1枚 112年5月5日、編號#Z000000000訂購單「簽收」欄 3 偽造「林耀恩」署押1枚 112年5月4日至同年月24日間某日、編號#Z000000000訂購單「簽收」欄 
附件：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34921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。





